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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之外的社会：
明代役法与一个跨地域网络的兴衰

刘 永 华
（复旦大学　 历史系， 上海 ２００４３３）

摘　 要： 明代以业著籍，户分民、军、匠、灶四类，每类户籍均需世代承担特定徭役。 由于服役的需要，编
入这几种户籍的民众，尤其是军户和匠户，必须不时离开家乡，前往数百里乃至数千里的地方当差。 以此为

契机，在明前期相当长的时间里，出现了大规模的民众跨地域流动；同时，在原籍、卫所、服役工场等地之间，
形成了一个涵盖整个明帝国的跨地域网络。 在其最盛期，仅计入军户、匠户的数量，这个网络就囊括了全国

近四分之一的户数；而每年参与跨地域流动的军户、匠户，可能多达 １５０ 万左右。 这一数量庞大的流动人群和

跨越南北的服役网络的存在，在推动市场经济的兴起、加强普通民众与村外世界的社会联系、促进跨地域信

息流通、建构民众的空间认知和文化认同等方面，都可能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 因此，对这一跨地域网络

兴衰的探讨，为我们理解明代政府和社会的运作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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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缘起

　 　 在这篇小文中，笔者想从役法和服役的角度，
谈谈明代民众的跨地域流动及以此为契机形成的

跨地域网络。 笔者尝试通过重构明代役法驱动下

的跨地域流动的基本史实，描述以此为契机形成

的跨区域网络的概貌，以作为日后相关讨论的基

础；同时，本文还结合具体的个案，对民众跨地域

流动与明代社会之间的关系稍作揣测。 在开始讨

论之前，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的主旨不在介绍跟本

课题有关的新史料———事实上，本文谈到的基本

经验事实及相关数据、史料，多数已为前辈学者论

及，笔者尝试推动的工作，是直面这些经验事实，
追问前人尚未正面提出或系统思考的问题，以此

推进对相关课题的探讨。
谈到明代的跨地域流动，有的朋友可能马上

联想到明代的移民运动。 固然，明代的几次大规

模移民运动，确是值得注意的历史现象，而且不少

移民也确是跨地域的，不过这不是笔者想要在这

里讨论的问题。 这里计划讨论的跨地域流动，是

由于服役的缘故而出现的远距离空间流动，这是

一种以往较为忽视的空间实践。 在这种空间流动

形态下，由于王朝制度（役法）的强制要求，民众

定期或不定期地（一年一度或数年一度）离开自

己的家乡，前往数百里乃至数千里之外的他乡，在
朝廷指定地点当差。 参与这种空间流动的民众，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并无迁居的意愿和打算，
他们之所以离开家乡，只是由于服役的缘故。 离

开家乡后，他们通常与家乡保持相当密切的联系，
并相对有规则地参与空间流动———这包括返乡，
也包括前往其他目的地的空间流动。 这种跨地域

的空间实践，在明初开始的较长时间内，深刻地影

响了明代相当一部分民众的生活。 历史人类学倡

导从自下而上的视角理解中国，致力于理解制度

与民众的互动，自然应将这一课题列入议程。 另

外，这一课题还牵涉到跨地域网络与地域社会、民
众意识之间的关系，笔者认为这也是历史人类学

应该进行思考的问题。
应该说，以往学界之所以对这个课题讨论较

少，跟这个课题所涉历史现象的性质颇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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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课题实际上夹在移民史与赋役制度史之间：
移民史侧重关注的课题，并非以服役为目的的空

间流动，而是以长期移居为结果的流动形态，关注

移民对迁居地的开发及自身的在地化过程；而赋

役制度史对空间距离的关注，乃是出于对赋役负

担的兴趣，对民众的空间流动及其伴生的经济、社
会、文化过程则不甚关注。 再者，对这个问题的关

注，还与对作为一个社会系统的明王朝的总体关

怀息息相关，明代的服役、跨地域流动与网络之所

以颇有趣味，正是因为这个课题为理解作为整体

的明王朝及其子民的生活世界提供了一个宏观的

视角，这是一个同时需要“全球史”和“微观史”、
“上帝之眼”和凡人之眼的视角。

笔者开始注意到这个课题，是出于相对偶然

的原因。 七、八年前，我偶然接触到明代嘉靖年间

四川的一批档案，这就是《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

丛刊》第 ５１ 册所收的《四川各地勘案及其它事宜

档册》。 这批档案涉及的内容，是嘉靖年间四川

省处理的一批司法案件，其中两份跟匠户有关的

案子引起了笔者的兴趣，一份涉及匠户的户籍结

构，另一份则跟匠户的解运活动有关。 这第二份

文书，较为详细地提供了涉案的部分匠户（解户）
从成都解运绢疋进京（北京）的若干细节，让笔者

窥见明代解运乃至远距离服役之一般①，从而激

发了笔者对服役驱动下的跨地域空间流动的兴

趣：这种流动的规模和历史变动，流动所涉空间距

离，服役民众与家乡之间的联系，以及这种流动伴

生的经济、社会与文化过程。

二、 服役、跨地域流动与跨地域网络

　 　 对于对明代徭役制度有一定了解的人而言，
理解役法与跨地域空间流动之间的关系并不难。
前辈学者在论及明代徭役制度时，将其归纳为

“配户当差”四字②，其基本意思是，政府根据户

籍种类的不同，指派不同类型的徭役。 明代简化

了元代的户籍制度，但户籍种类仍有不少名目，其
中最重要的是民、军、灶、匠四种户籍。 户籍种类

不同，承担的徭役也不同。 民户需要承担的是里

甲、均徭、民壮、驿传四种，合称“四差”。 而军户、
匠户主要承担的分别是军役和匠役。 这里的关键

是，军户和匠户服役的地点，通常不在本州县或本

府，而是本省的其他府县，乃至远离家乡的南方或

北方。 为了服役，就必须前往政府指派的地点，这
就牵涉跨地域空间流动的问题了。 至于不同户籍

所涉空间流动的详情，则需要联系具体的徭役和

相关制度。
具体而言，对匠户来说，最重要的是其归属的

种类：是属于轮班匠还是住坐匠，两者所涉空间实

践是不同的。 住坐匠是指在政府指定的工场劳作

的匠户，其工作时间较长（每月 １０ 日），但工作地

点较为固定，因而空间流动性相对较低，不过由于

需要承担解运任务，有时也需参与跨地域旅行；而
轮班匠虽然工作时间较短 （景泰后每年 ２２ ５
日）③，但所涉空间范围往往较大。 笔者谈到的明

代嘉靖年间的四川匠户，是四川布政司下属的织

染局主管的住坐匠户，他们多数来自成都府附近

州县，因而所涉空间范围不大，只是他们也需参与

织物解运进京的活动。 相比之下，轮班匠所涉空

间范围大得多。 明代轮班匠大多必须到京城服役

（留在本地的存留工匠数量不多），洪武年间到永

乐前期，这个京城是南京城，永乐十九年（１４２１）
迁都后，形成了北、南两京体系，而轮班匠服役地

点，变为以北京为重点。 正统年间的一个数据显

示，前往南京服役的轮班匠有 ５８，０００ 人，而到北

京的则多达 １８３，０００ 人。④ 对于生活在两京之外

其他省份的轮班匠来说，外出服役，就必然意味着

几年一度的远距离空间流动了。
从制度的角度看，军役与匠役的内容并不相

同，不过也涉及跨地域流动，只是其情况更为复

①

②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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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 跟匠户一样，军丁也需前往外地服役，但服役

地点遍及全国卫所。 由于一般不能在本府所在的

卫所服役，军丁服役的地点，较近的是本都司所属

卫所，最远的则是到远离家乡的边地服役（包括

南人到北方服役，北人到南方服役），居于两者中

间的，包括到外都司但无须跨越江淮地区服役。
换句话说，只要是服军役，通常就是到本府以外的

地区服役，而且赴外都司服役的比重，通常都高于

在本都司服役，因而必定涉及跨地域流动 （详

下）。
使情况更形复杂的是，在营军丁并不一定固

定于一地服役，由于特殊勤务的需要，他们常常必

须离开熟悉的军营。 这种空间流动跟几种制度有

关，举其要者，有漕运、班军、屯田、调防等制度。
漕运本与军户无关，宣德以降推行兑运法后，漕粮

运输的任务改由漕运军户承担，运军每年负责将

漕粮从运河沿线运送到京城附近，结果，他们卷入

一年一度的贯穿南北的空间流动。 班军是卫所旗

军按照一定班次和比例，前往指定卫所执行防御

及城建、修边等任务的制度，这是永乐年间开始出

台的军事制度。 班军前往的地方，有京城，也有外

地，当然以京城最重要，称作“京操班军”。 参与

京操的军户，主要来自北方地区几个都司的数十

万军兵，其中涉及跨地域流动是不言而喻的。 明

初推行的屯田制度，也跟跨地域流动有关，这是因

为屯田往往不在卫所附近，而是在外府，如福州左

卫、福州右卫和兴化卫的屯田，位于泉州山区的永

春一带，而汀州卫的部分屯田，位于赣州府信丰

县。① 这自然导致屯军和留卫守军在空间上的分

离，意味着卫所军丁的空间流动。 最后，因种种原

因而执行的调防，也必然涉及空间流动。
在明代，人数最多的户籍是民户。 跟匠户、军

户不同，他们服役的地点，通常就在本县，包括在

县衙门和本县各地的铺舍等机构服役。 不过，由

于有解运钱粮的必要，他们有时也需参与跨地域

空间流动②，当然所涉人口应该不如前两种户籍，
多数民户是无须前往遥远的地方服役的。

在讨论役法与明代民众跨地域流动时，了解

这种流动所涉人口的规模是相当重要的。 当然，
因为缺乏翔实的记载和可靠的数据，加之服役人

口的数量因时代而变动，要给出准确的数据是非

常困难的。 不过，史书中提供的一些片段性的信

息，仍可让我们窥见明代若干时期跨地域空间流

动规模之一斑。
匠户分为轮班和住坐两大类，有关两类工匠

的人员规模，陈诗启整理了明代史料中提到的三

组数据，可供参考。 第一组是轮班匠的数据。 首

先是洪武二十六年（１３９３）的数据，此年发给勘合

的轮班匠共 ２３２，０８９ 名。 第二个是景泰五年

（１４５４）的数据，此年更定工匠班次时进行统计，
通计轮班匠 ２８９，０００ 余名，开除事故外，两京合共

２４０，０００ 名。 至嘉靖四十一年（１５６２），北京轮班

匠 １４２，４８６ 名，南京来自江西、湖广、福建三省的

有 ５９，６９５ 名，加上四川、两广、云贵等省的两三万

人，与洪武二十六年数据相近。 第二组是住坐民

匠的数据。 这类工匠数量较少。 永乐年间从南京

迁往北京的住坐民匠，共有 ２７，０００ 余户。 嘉靖十

年（１５３１），为缩减开支，对住坐匠进行清查，查出

工匠 ２５，１６７ 名，内革去一部分，存留 １２，２５５ 名。
嘉靖四十年（１５６１），又进行了一次清查，发现支

俸食粮的住坐匠 １８，４４３ 名。 南京住坐匠的数量，
嘉靖九年（１５３０）的数字是 ７，６００ 余人。 两京合

共是二万五六千人之谱。 最后一组是住坐军匠的

数据。 陈诗启提供的数据仅有一个，是宣德年间

的数据，此年卫所军匠共 ２６，０００ 户。 若不算帮帖

的丁数，应为 ２６，０００ 名左右。 其余尚有协助工匠

的夫役，此处不计入。③ 根据上述三组数据，轮班

①

②

③

嘉靖《永春州志》卷之三，《版籍志上》，台北：永春文献社 １９７３ 年影印本，第 １５３—１６１ 页；黎士弘：《左所屯粮改

抵记》，黎士弘：《托素斋文集》卷四，《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 ２２３ 册，济南：齐鲁书社 １９９７ 年版，第 ６５６—
６５８ 页。
梁方仲：《田赋史上起运存留的划分与道路远近的关系》，刘志伟编：《梁方仲文集》，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４
年版，第 ４４３—４６０ 页。 本文关注的重点和梁方仲先生不同，笔者关注的是跨地域流动，而梁先生更关注田赋负

担。 另外，由于存在折纳的可能，起运未必牵涉到民众的跨地域流动。
陈诗启：《明代官手工业的研究》，第 ７１—８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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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住坐的总数，明初大约是近三十万名，嘉靖年间

稍有减少，大约是二十七八万名。
对明代军户数据的估计，无论在明代还是当

代，都较为罕见。 这一方面也许跟军户数据属军

事机密有关，另一方面则因军户管理体系复杂，且
历朝数据时有变动，因而尽管不同州县、卫所的军

户数据并不罕见，而全国之数据则不易寻获。 目

前相对可靠之军户数据仅见于明初。 学界引述较

多的是永乐二年（１４０４）的数据。 此年八月，左都

御史陈瑛言：“以天下通计，人民不下一千万户，
军官不下二百万家。”①另一个数据是曾担任过兵

科给事中的叶盛（１４２０—１４７４）提供的，他指出，
正统十四年（１４４９）之前，五军都督府并锦衣等卫

官旗军人等 ３，２５８，１７３ 员名，除去事故１，６３３，６６４
员名，实有 １，６２４，５０９ 员名。② 张金奎认为，由于

存在父子兄弟多人在军的“重役”现象，这个数字

基本可信。③ 若是如此，那么在卫所制度全盛时

期，军户约当明初全国总户数的五分之一。 加上

各类匠户户数，明初军匠户数约占当时全国总户

数的 ２３％左右。 若以人数而论，则约为当时人口

总数（６５，０００，０００ 口）的 ５ ４７％ 。 换句话说，明
初近 ４ 户中，就有 １ 户军户或匠户；而以直接服役

的人口而论，不到 ２０ 人中就有 １ 人。 这是明初参

与到跨地域流动的人口规模。 明中叶以后，随着

各种脱伍现象愈演愈烈和纳银代役改革的逐渐推

行，这个比重肯定大幅下降，不过目前我们无法拿

出这一时期相对可靠的数据。
多亏了王毓铨、于志嘉等学者的开拓性研究，

我们现在已掌握了明代军户空间分布（主要是卫

所分配）的若干重要细节，从而对军户跨地域流

动的空间格局有了相对具体的了解。 从文献的类

型看，针对明代军户制度的运作，应该说原本大体

存在两大类型的史料，一是卫所本身的军丁清册，

一是地方州县的军户清册。 目前，前一种文献似

乎未能保存下来，而后者则因被部分方志收录而

得以保存至今。 这些方志中保存的军户卫所分配

清单，是我们重构明代军户的空间分布格局，因而

也是了解与此相关的军户跨地域流动的直接

证据。
有关明代军户的卫所分配原则，王毓铨在讨

论明代军役问题时，就已有所涉及。 在《明代的

军户———明代配户当差之一例》 这篇重要论文

中，他明确指出：“明代军户的军差不只重，而且

户下佥发为军一般都不准在附近卫所服役。 同一

县的军丁也不准在同一卫分或同一地区服役。 一

般是江南的调拨江北，江北的调拨江南，使他们远

离乡土。”④何以如此？ 王氏解释说，不准在同一

卫所或同一地区服役，用意大概在防止同谋逃亡

和共策反抗；而分配到远离乡土的卫所服役，可能

是由于远离故土不易逃亡。⑤ 作为证据，他引述

了嘉靖《高陵县志》和嘉靖《海宁县志》与《明经世

文编》的两条史料进行解释。 在《明经世文编》提
供的两条史料中，比较值得注意的是嘉靖间兵部

尚书杨士奇的说法：“切见今差监察御史清军，有
以陕西、山西、山东、河南、北直隶之人，起解南方

极边补伍者，有以两广、四川、贵州、云南、江西、福
建、湖广、浙江、南直隶之人，起解北方极边补役

者。”⑥可见明代前往远方服役的现象颇为常见，
且涉及民众为数甚多。 王氏介绍的嘉靖《高陵县

志》和嘉靖《海宁县志》则是两县军户的卫分归属

的清单，列举了两地军户分配至各卫所的人数和

姓名。
在王毓铨的基础上，于志嘉和彭勇细致爬梳

了明代方志中的军户史料，前者共搜集到嘉靖

《固始县志》、嘉靖《许州志》、隆庆《临江府志》和
嘉靖《解州志》四种方志，后者则搜集到嘉靖《商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明太宗实录》卷三三，上海：上海古籍书店 １９８３ 年影印版，第 ５８９ 页。
叶盛：《水东日记》卷二十二，《府卫官旗军人数》，北京：中华书局 １９８０ 年版，第 ２１９ 页。
张金奎：《明代卫所军户研究》，北京：线装书局 ２００７ 年版，第 １９ 页。
王毓铨：《明代的军户———明代配户当差之一例》，第 ３５４ 页。
王毓铨：《明代的军户———明代配户当差之一例》，第 ３５４ 页，注⑤⑥。
杨士奇：《论勾补南北边军疏》，陈子龙辑：《明经世文编》卷一五，北京：中华书局 １９６２ 年版，第 １０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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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县志》①，其中《临江府志》又包含该府所辖清

江、新淦、新喻、峡江四县。 加上王氏搜集到的两

种方志，目前共搜得相关明代方志七种，所涉州县

十个，北方与南方州县各五个。 有关这些史料所

涉时代，目前还有若干疑点。 如有的方志称记载

的是“洪武额军”，但实际上又添入洪武朝以后才

设置的卫所。② 总体而言，这些方志所载可能是

方志编纂年代前后的军户卫所分配情况。
于志嘉指出，明初政府在分军赴卫时，对不

同来源的军丁采取了不同的分配原则，“除谪充

军曾有明文规定以南人戍北、北人戍南外，垛集

军与抽籍军因系由民户丁中抽丁为军，大多以

保卫乡土为号召而分配于原籍附近的卫所，或
因卫所设置的需要，将同县抽垛得出军丁集体

送到同卫所”。③ 从笔者了解的情况看，这个照

顾垛集军和抽籍军的政策实施的时间不会太

长，因为军丁离家太近，造成了经常开小差回家

的现象，因此，针对这个问题，很快就出台了将

他们调至外卫的对策。④ 上述提及七种方志提

供的卫所分配信息，较为系统地体现了明代军

丁的卫所分配状况，为我们了解其空间分配提

供了直接的证据。
以于志嘉和笔者所作统计为基础，我们可以

将十州县军丁卫所分配的远近稍作分析。 在这些

州县的军丁分配中，以高陵分配在本省的军丁比

例最高，高达 ５２ ２８％ ；其次是解州和许州，达

４４ ９０％ 和 ３０ ９１％ ； 海 宁 占 １７ １５％ ， 固 始 占

９ ４２％ ，临江府四县和商城所占比例最低，峡江、
新淦、清江和新喻依次是 ７ ７８％ 、７ ７５％ 、７ ０７％
和 ３ ２８％ ，而商城是 ５ ０５％ 。 换句话说，上述十

个州县中，军丁分配在本省卫所达 ３０％以上的州

县，仅有三个，其余均在此比例之下，临江府四县、
固始和商城 ９０％以上的军丁被分配到外省服役。
在这些前往外省服役的军丁当中，还有不少被分

配到外区（北调南、南调北）。 来自北方州县的军

丁被分配到南方卫所，或是来自南方州县的军丁

被分配到南方卫所的数量，在军丁总数中所占比

例，以 许 州 和 解 州 最 低 （ 分 别 是 １６ ５０％ 与

１７ ７０％ ），峡江最高（５８ ９２％ ），其余均在 ２６％至

４７％之间。⑤ 也就是说，这十个州县当中，多数州

县四分之一至一半左右的军丁被分配至远离家乡

的南方或北方服役。
还应注意到，明代军丁服役的空间分布，不仅

活动半径大，而且所涉空间范围广。 上述十县军

丁分配的卫所，山西解州数量最少，有 ９３ 个卫；海
宁最多，多达 ４４３ 卫；其余各县从高到低依次是固

始（３５７）、清江（２９４）、新淦（２０７）、许州、峡江（均
为 １７８）、新喻 （１７６ ）、高陵 （１２９ ） 和商城 （１００
余）。⑥ 可见，明代每个州县分配的卫所通常在

１００ 卫以上，尤以 １５０ 卫以上者较为常见。 这意

味着由于服役的缘故，来自每个州县的军丁，必须

前往上百至数百个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卫所，这样

就在一个州县与超过一两百个的或远或近的地方

建立了联系。 如果说这些军丁的家乡和服役的卫

所是点，连接军丁家乡和服役卫所的是线，那么可

以设想一下，来自全国一千多个州县的数百万军

丁，在全国各地的数百个卫所服役，织就的就是一

张巨大的网。
当然，这张网之所以可以存续，是因为那些连

接不同点的线，亦即因为那些工匠、军丁在这些线

上的空间流动。 我们知道，在明代数百万工匠、军
丁中，由于相关的制度安排，多数无须每年往返于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于志嘉：《试论明代卫军原籍与卫所分配的关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六十本第三分（１９８９），
第 ３６７—４５０ 页；彭勇：《论明代州县军户制度———以嘉靖〈商城县志〉为例》，《中州学刊》２００３ 年第 １ 期，第
９７—１０１ 页。
于志嘉：《试论明代卫军原籍与卫所分配的关系》，第 ３７３ 页。
于志嘉：《试论明代卫军原籍与卫所分配的关系》，第 ３８７ 页。
洪武二年，在福建漳州府铜山设立千户所，隶属镇海卫。 因“军家于漳，多不在伍”，洪武二十六年，“去漳军，
而以兴化军易之。”参见《南屿陈氏族谱》不分卷，１９８５ 年油印本，页 １３ｂ。
以上数据是在于志嘉《试论明代卫军原籍与卫所分配的关系》第 ４３２ 页表 ２ 基础上统计而成，由于表中直隶没

有区分南北，没有计入。 商城的数据依据嘉靖《商城县志》卷三《图籍志》页 ２９ｂ—４１ｂ《军匠》统计而成。
于志嘉：《试论明代卫军原籍与卫所分配的关系》，第 ４３２ 页；彭勇：《论明代州县军户制度》，第 １０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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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役地点与家乡之间，因此对这张跨地域网络的

讨论，必然涉及对相关跨地域空间流动的考察。
先谈匠户。 洪武十九年（１３８６）规定，“量地

远近以为班次”，每个工匠每隔两年轮流赴京师

服役一次，每次服役三个月。 洪武二十六年进行

改革，其精神是区分各色工匠的行业，根据“在京

诸司役作之繁简，更定其班次”。 这次改革之后，
各部门依照实际需要，定为五年一班、四年一班、
三年一班、二年一班、一年一班等五种轮班法。①
景泰五年（１４５４）前后，面对各地班匠大量逃亡的

问题，全国班匠基本统一为四年一班。② 当年轮

班匠共 ２４ 万，若以四年一班计算，每年外出服役

的工匠有 ６ 万名左右。 住坐匠由于多在京城落

籍，无须像轮班匠那样经常来回奔波，不在本文讨

论之列。
军户的空间流动牵涉到多种制度，情况比较

复杂。 跟匠户不同，军户前往指派的卫所后，通常

长期在此服役，无法像轮班匠那样，在短期服役完

毕后即返回原籍。 在这种情况下，影响卫所军兵

往返家乡频率的主要因素，是明代军装、休假等制

度。 明代军户服役所需的路费、自备的衣服等、到
卫安家费用、在卫期间日常费用乃至娶妻费用，统
称为“军装盘缠”，简称“军装”，均需由军户自备。
由于卫所军兵本身无法经营其他营生，这些费用

就必须由本户其他人丁承担。 要解决军装的问

题，通常会采取两种方法：其一，军户定期自身或

委托他人回老家取军装银，或由家人定期将军装

送至卫所。 其二，军户家属跟随军兵前往卫所，在
军营附近谋生，同时支付军户在营军装费用。 前

者会强化卫所军户与原籍的联系，而后者由于军

户的在地化，则可能会淡化与原籍的联系。 目前，
基本无法确定两者的比例，不过考虑到后者是从

宣德八年（１４３３）才开始走向制度化，有理由认

为，在此之前，由军兵返乡收取军装或由其家属供

送军装到卫是较为通行的做法，此后则因军户在

地化的逐渐展开，这种做法有所减少。 从回乡收

取军装的频率看，有的一年数次返乡，有的则数年

返回一次，无一定之规。 弘治十年（１４９７）官方的

规定是军丁五年一送军装。③ 休假制度是影响军

户空间流动的另一个制度。 明初规定，“其军士

当直，如有死丧、疾病、婚娶、生产等事有妨者，皆
准所告。 父母病无丁男者，许侍疾不限月日。 妻

病无男女者，亦如之。 亲戚吉凶庆吊不出百里外

者，亦许给假”。④ 不过这些都是针对家中突发情

况制定的休假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卫所军丁是无

法经常返乡的。 在上述讨论的基础上，排除特定

的休假频次不计，假定军丁回乡收取军装或家属

供送军装到卫的频率是每三年一次，那么宣德八

年以前，每年往返卫所与家乡之间的军丁或其家

属数量，大约可达 １００ 余万人。
除了往返老家收取军装、休假探亲带来的空

间流动外，军户的跨地域空间流动还跟班军、漕运

等制度有密切关系。 班军分为京操班军、广西班

军、南京班军、蓟镇入卫军兵、边操班军等种类。
明初朱元璋下令每卫以５，０００ 人为则，卫内取

１，０００人赴京轮番校阅，参与操练的官军占全部卫

所军的五分之一。 永乐迁都北京后，设置“三大

营”，逐渐建立了京操班军制度。 京操班军主要

来自延边诸卫、陕西、山西、河南、山东、中都、南北

直隶等都司卫所，宣德年间约有 １６ 万人，这一数

据维持到嘉靖年间，此后随着折班的推广，班军数

量逐渐下降，至明末京师几无御敌之军兵，足见班

军制度的衰弱。⑤ 广西班军主要来自湖广、贵州、
广东等地，其中来自湖广的班军，永乐末年有

①
②
③

④
⑤

《明太祖实录》卷一七七，上海：上海古籍书店 １９８３ 年影印版，第 ２６８４ 页；卷二三○，第 ３３６３ 页。
《明会典》卷一八九，《工部九》，北京：中华书局 １９８９ 年版，第 ９５１ 页。
于志嘉：《试论族谱中所见的明代军户》，《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五十七本第四分（１９８６ 年），第
６５２—６６６ 页。 洪武二十八年（１３９５），徽州休宁人郑英才充军广西庆远卫。 充军之初，老家设立军庄，每年从收

入中帮贴在卫军人纹银十二两或军人回乡领取，或原籍遣人送往卫所。 正德元年（１５０６）后，由于开支增多，郑
氏在卫军兵经常返乡索取帮贴银，有时甚至一年返乡数次。 参见彭超：《从两份档案材料看明代徽州的军户》，
《明史研究论丛》第五辑，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１９９１ 年版，第 ９８—１００ 页。
《明太祖实录》卷二三五，第 ３４３７ 页。
彭勇：《明代班军制度研究———以京操班军为中心》，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６ 年版，第 ６１—９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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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０００人；贵州班军数量不多，成化年间又撤回贵

州；贵州班军撤出后，广东班军入驻，广东班军最

多时两班有 １ 万多人。 南京班军主要来自南直隶

各卫，其数量很少，多数时间不过２ ０００人。 蓟镇

入卫军兵是嘉靖年间才出现的，主要来自北方各

边镇，其数量大体不高于 ６ 万人。 边操班军主要

来自江北地区，宁夏永乐初有班军 １１，０００ 多人，
延绥明代中叶有 １２，０００ 多人。① 若以每个边镇

１１，０００ 人计算，累计九边班军应不会超过 １０ 万

之众。 综合上述数据，若京操班军以 １６ 万、九边

班军以 １０ 万计算，那么每年全国班军总数应不少

于 ３３ 万人。
宣德五年推行“兑运法”后，明代漕运由东南

各地卫所承担。 中央漕司直辖运军十二总，另有

遮洋总，共十三把总。 按规定，每把总督军卒万余

人。 运军数量最多时是宣德五年，此年现役运军

有 １６ 万人。 宣德以后，大体维持在 １２ 万人上

下。② 班军或一年两班，或一年一班，运军是一年

一往，其军丁数据与每年出行次数大致应持平，如
此，在原军丁往返于卫所与家乡之间的每年 １００
万人的数量上，还需加入班军和运军的流动带来

的每年 ４５ 万人的数据。 若加上工匠出行的数据，
明代前期的相当长时间内，每年因役而参与跨地

域流动的人数，大约在 １５０ 万人以上。③ 在这些

参与流动的民众当中，不少民众参与的是１ ０００里
以上的远距离流动，往返时间可能长达三五个月。
正是这些民众参与的跨地域流动，织就并维系着

一张覆盖整个明帝国版图的跨地域网络，为了讨

论的方便，我们也许可以称之为 “民众服役网

络”。

三、 跨地域流动、跨地域网络与
明代社会

　 　 透过对明代匠户、军户服役的讨论，我们勾勒

出了民众跨地域流动和以此为契机形成的跨地域

网络的概貌。 跟施坚雅所说的市场网络和行政阶

序体系相比，民众服役网络在行动主体、形成机

制、存在形态、网点类型等方面都表现出不尽相同

的特征。 从行动主体来说，市场网络以从事贩卖

的商人为主体，行政体系以各级官吏为主体，而服

役网络以服役民众为主体。 就形成机制来说，市
场网络的动力来自商业买卖，行政体系源于朝廷

的行政建置与任官制度，而服役网络源自朝廷的

役法和民众的服役。 从网点类型来说，市场网络

以中心地为主要节点，行政体系以行政中心为主

要节点，而服役网络（尤其是军丁和军匠服役）的
主要节点是军事据点（这也是一种中心地吗？）。
市场网络和行政体系均为同心巢式阶序体系，而
服役网络则没有明显的阶序特征。 跟行政体系相

似，服役网络也是在朝廷制度的推动下形成的，而
且覆盖的空间也甚为相似（这一点使两者有别于

市场网络），不过后者更有赖于服役民众的积极

配合，因而变数更大，表现出来的稳定性远远不如

行政体系。④ 因此，对明代服役民众的跨地域流

动和网络的关注，可以说为我们从宏观层面观察

明帝国及帝国不同地域之间的联系提供了一个不

同于市场网络和行政体系的视角。
在思考这个服役网络的过程中，最令笔者感

兴趣的，不是民众在服役节点的生存和发展（这
是移民史关注的重心），而是民众在这张网上的

①
②

③

④

彭勇：《明代班军制度研究———以京操班军为中心》，第 ９１—１３６ 页。
《漕运通志》卷之四，《漕卒表》，《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 ５６ 册，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 １９８９ 年版，第 ４４０
页；鲍彦邦：《明代漕运研究》，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６ 年版，第 １４４—１４５ 页。
当然，此处加入的一些数据是明中叶期才出现的（如蓟镇入卫军兵）。 但由于没有计入每年民户和灶户出行的

人次，应该说这里提供的是相对保守的数据。 对军丁出行的各种制度和相关数据，日后当进行更系统的研究。
对市场网络与行政层级体系的讨论，参见 Ｇ．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Ｓｋｉｎｎｅｒ， “Ｃ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 ｏｆ Ｌｏ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ｉｎ Ｇ．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Ｓｋｉｎｎｅｒ， ｅｄ． ， Ｔｈｅ Ｃｉｔｙ ｉｎ Ｌａｔｅ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Ｃｈｉｎａ，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７７， ｐｐ． ２７５ － ３５１． 同

时参见孔复礼对“同心巢式”（ｎｅｓｔｅｄ⁃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ｉｃ）和“游方小贩式”（ ｔｉｎｋｅｒ⁃ｐｅｄｄｌｅｒ）空间流动和动员模式的讨论，
Ｐｈｉｌｉｐ Ａ． Ｋｕｈｎ， Ｒｅｂｅｌｌ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ｔｓ Ｅｎｅｍｉｅｓ ｉｎ Ｌａｔｅ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Ｃｈｉｎａ： Ｍｏｂ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１７９６ － １８６４，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Ｍａｓｓ． ：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０， ｐｐ． ｉｖ⁃ｉｘ． 因服役出现的空间流动与后一种流动模式相似，
不过其目标指向性更为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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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流动实践，正是这种不断进行的跨地域流动，
一次次再生产了这个跨地域网络。 也正是这种流

动本身，亦即从出发点到目的地之间的空间运动

（这是这种空间流动形态与一般意义上的移民的

分歧之处），不仅为这张网的存续提供了持续的

可能，而且伴随着若干颇值得注意的经济、社会和

文化过程。
在理解服役主导的跨地域流动、跨地域网络

与明代社会的关系时，明代湖州德清一位退役军

人自编的年谱，给我们留下了颇为鲜活的信息。
这部年谱成书于正统九年（１４４４）前后①，记录了

年谱书写者一生的重要事迹。 作者蔡溥，字文溥，
生于洪武五年（１３７２），正统九年时七十三岁。 蔡

溥的祖父蔡舜卿，据说在元代曾担任过福建观察

使，其父亲蔡可宗生活于元明之际，生养子三、女
二。 蔡溥是长子，其姊蔡三娘招赘何德琏。 据说

蔡可宗“材力迈人，克昌家业”②，可能因为这个

原因，其家在明初被编为里长户。 不过蔡溥出生

时，其家道似已中落。 洪武九年（１３７６） 庄稼欠

收，他家还得到政府的救济。 蔡溥幼时，曾在本地

就学三年。 洪武二十四年（１３９１），他二十岁那

年，因头一年姊夫何德琏犯事，“牵累房产抄没入

官，未几，编父戍小兴州之中屯卫，家属随营”③，
全家被编入军户，戍守兴州中屯卫，蔡溥与母亲、
弟弟等一同随父北上。 洪武二十五年（１３９２）三

月，父亲在临清病故。 五月抵卫，蔡溥以身补父

役，拨至瑞云屯种。 至洪武三十一年（１３９８），蔡
溥二十七岁时，方由二弟蔡渊代役，准许还乡，次
年三月回到家乡。 蔡溥返乡后，持家有道，最终积

聚了大量财富，成为江南地区也许是最早的一批

富户之一。
在这份文献中，最值得注意的是蔡溥在卫服

役期间从事商业活动一事。 洪武二十年（１３８７），

蔡家被充军之前，蔡溥就曾“自京随叔往严州、金
华、东阳、蓝溪等处买卖”④，说明其家曾经营商

业，而蔡溥曾参与其事，因而获得从商经验，不过

当时经商范围还限于浙江本省。 蔡溥到兴州中屯

卫服役后，利用外出公干的机会，参与商业贩卖活

动。 洪武二十八年（１３９５） 四月，蔡溥被差往嘉

兴、湖州二地“催取军士”，他利用这个机会回家

成亲，次年七月，又“往庐州、凤阳卖买”。 洪武三

十年，蔡溥又“往山东新台、莱芜、曲阜，至河南彰

德往还”⑤。 尽管年谱没有交代这次出行的目的，
不过此行很可能也是外出从事贩卖活动。 这两次

出行都超出浙江，游历所及，包括南直隶、山东和

河南等省。
这个个案的有趣之处在于，因服役而产生的

空间实践，可能比我们预想的要复杂得多。 不管

是从家乡前往指定的工场或卫所服役，还是因服

役辗转于不同区域，工匠和军丁在参与远距离流

动的同时，很可能也介入到各种经济、社会和文化

活动当中。 像蔡溥一样，他们很可能利用出行的

机会，从事某种贩卖活动，从中赚取一定的收入。
在这一方面，最直接、最丰富的证据来自漕运，这
也是最为学界所知的史实。

明代漕运卫所承担漕粮北运的重任，沿路产

生的费用和漕粮的损耗，乃至漕船的修补，通常均

由漕军包赔。 为了贴补这些费用，运军往往挟带

私货上路，而这很早就得到朝廷的默许。 洪熙元

年（１４２５），平江伯陈瑄在上奏中指出：“官军运

粮，远道劳勤，寒暑暴露，昼夜不息。 既有盘浅之

费，而粮米耗折，所司又责〔陪〕 （赔）偿，人情难

堪。 洪武中，有令许运粮官船内附载己物，以资私

用，今后准此，令官府无得阻当”。⑥ 此后虽时有

反对声音，但运载土物已成为朝廷许可的做法。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蔡溥：《蔡氏文溥公自叙年谱》，北京图书馆编：《北京图书馆珍本年谱丛刊》第 ３７ 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１９９９ 年版，第 ６７１—６９６ 页。 原谱收录于《德清蔡氏宗谱》卷三，页 ２５ａ—３７ｂ，民国九年活字本，上海图书馆藏。
张金奎在《明代卫所军户研究》最早介绍了这份史料。
蔡玘：《谱系事略》，《德清蔡氏宗谱》卷三，页 ２２ａ。
《德清蔡氏宗谱》卷三，页 ２６ｂ。
《德清蔡氏宗谱》卷三，页 ２６ａ。
《德清蔡氏宗谱》卷三，页 ２８ａ—２８ｂ。
《明仁宗实录》卷六下，上海：上海古籍书店 １９８３ 年影印版，第 ２２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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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廷反对的焦点，不是能否搭载这些土物（或称

土货、土宜），而是这些东西是否超出限额。 根据

星斌夫的梳理，弘治年间，每艘漕船运载土物的限

额是 １０ 石；隆庆年间限额增加至 ４０ 石；万历十二

年（１５８４），再增至 ６０ 石。① 朝廷不断重申限制土

物的额度，正说明漕军超载土物的现象相当严重。
弘治十三年（１５００）的规定还暗示，运军除超载土

物外，还有附带客商或势要人等酒面、糯米、花草、
竹木、板片、器皿货物的情形。② 另外，在漕运过

程中，运军还涉嫌参与违反漕规漕禁的活动：比如

运军沿途出售漕粮、到京城附近后就地买米入仓，
又如盗卖漕粮、将沙土掺入漕粮等，明初这些现象

还比较少见，但至明代中叶以后似有逐渐恶化之

势。③ 这些问题无疑是在运军参与跨地域流动的

过程中出现。
蔡溥和运军利用服役的机会从事贩卖活动的

现象，说明因服役出现的跨地域空间流动与商贸

活动之间的关系。 在 １６ 世纪明帝国的市场经济

迅速发展之前，这些服役的民众已逐渐参与到种

种商贸活动当中，在市场尚待恢复的明代前期，这
些商贸活动应该说对市场的形成、复苏和扩张起

了不可小觑的刺激作用。 另外，在民众服役过程

中产生的对住宿、餐饮、运输等方面的需求，很可

能也为市场的形成、复苏起到了不容忽视的推动

作用，而这可能是明代经济从指令经济主导进入

市场经济主导的重要契机和动力之一。
因此，因服役为契机出现的跨地域流动和网

络，对明代前期市场的形成、复苏和扩张可能起到

了过去往往被忽视的作用。 那么，这种空间实践

和空间格局对明代社会、文化产生了何种影响呢？
对士大夫因科考、赴任、探亲访友、旅行等目的进

行的跨地域流动，现在已有一定研究。④ 但普通

民众因服役而进行的跨地域流动，给他们的生活

带来了哪些影响？ 对明代社会产生了哪些社会文

化影响？ 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似乎才刚刚开始。
在思考这些问题时，首先要注意的是，本文讨

论的跨地域流动和网络不仅影响到服役民众本

身，也对其家属和所在乡村带来了冲击。 因服役

而产生的出行，不只是给民众家计增添了经济负

担，不少出行事实上是在亲属的陪伴下进行的。
一个民众的出行，意味着其家属也必须不时加入

出行者行列。 洪武二十四年，蔡可宗前往兴州中

屯卫的路上，其妻子卫氏和蔡氏兄弟随行，抵达韩

桥后，蔡可宗令其妻子和次子蔡渊回籍筹备出行

费用，而蔡溥继续随行。 洪武二十六年五月，由于

充军遗留的问题，卫氏和蔡渊被锦衣卫“发遣随

营”，两人一路北行赴卫。 当时蔡溥刚好南下公

干，与母弟一行擦肩而过。 至次年八月返卫后，母
子方才在营欢聚。⑤ 宣德八年后，为了解决军丁

的军装问题，政府鼓励军户家属到卫所附近定居，
从而开启、推动了军户的在地化过程，这可能在一

定程度上减少了出行的需要，不过供送军装的问

题，在整个明代都困扰着许多明代军户家庭。
相对频繁的跨地域流动和全国性跨地域网络

的形成，还意味着需要重新认识普通民众与村外

世界之间的关系。 无论是 ４０ 年代费孝通对“乡
土本色”的讨论也好，还是 ６０、７０ 年代施坚雅对市

场圈和区域体系的讨论也好，２０ 世纪对传统社会

的思考，很大程度上都在强调空间的摩擦力和乡

村社会的封闭性。⑥ 而本文讨论的跨地域流动和

网络的存在，却意味着在明代相当长的时间内，乡
民的生活世界与这些理论模式设想的不尽相同。
试想一下，在匠户、军户制度的全盛期，即使撇开

解运钱粮的民户不计，在每 ４ 户多在籍户口当中，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星斌夫：《明代漕运の研究》，东京：日本学术振兴会 １９６３ 年版，第 １９５—１９９ 页。
《明会典》卷二七，《户部十四》，第 ２０４ 页。
《明会典》卷二七，《户部十四》，第 ２０４—２０５ 页；《皇明条法事类纂》卷之十六—十七各条，蒋达涛、杨一凡等点

校，《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乙编第四册，北京：科学出版社 １９９４ 年版，第 ６９５—７９９ 页。
如张聪：《行万里路：宋代的旅行与文化》，李文锋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５ 年版；大木康：《赴考之旅，林
伯桐〈公车见闻录〉》，大木康：《明清文人的小品世界》，王言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５ 年版。
《德清蔡氏宗谱》卷三，页 ２７ｂ—２８ａ。
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三联书店 １９８５ 年版，第 １—８ 页；Ｇ．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Ｓｋｉｎｎｅｒ，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ｎ Ｒｕｒａｌ Ｃｈｉｎａ， Ｐａｒｔ Ｉ，”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ｓｉ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２４ １ （Ｎｏｖ． １９６４）， ｐｐ． ３ － 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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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有 １ 户需派家人外出服役，这并不是一个微不

足道的数据。
明代方志的记载，也从侧面提供了证据。 明

代河南固始县，永乐年间的在籍户数是 １ 万余户，
嘉靖年间稍有减少，剩 ９，６００ 多户，而军户占

１，７７９户，约当总户数的 １８％强，在明代的州县中

并不算高。① 固始旧有 ４６ 里，近 ７０ 个乡村，嘉靖

《固始县志》列举了各里军户的户数，其中最少的

有 １６ 户，最多的多达 １０９ 户，平均每里近 ３９ 户。
仔细阅读县志的军户清单可发现，同一里军户被

分配到不同的卫所，分配至同一卫的比例不高。②
前述徽州休宁的情况与此相似，休宁三十都共有

３ 图，下辖 ７ 村，其中三图就有军户 ３６ 户，从绝户

军 ２４ 户看，分配至本地新安卫的有 ５ 户，其余基

本上分配至不同卫所。③ 固始和休宁提供的数据

意味着，至少在军户卫所制度的全盛期，在由三两

个村落组成的一个小尺度的生活空间内，为数甚

多的民众外出服役，他们肯定为原籍所在的村落

与村外世界的联系提供了各种形式的纽带，为物、
信息的流动和村里与村外世界的社会交往提供了

诸多的机会。 这种情景或许类似于 ８０、９０ 年代以

来打工潮兴起后的中国乡村社会，只是明代村里

与村外世界之间联系的绝大多数信息，都已随着

时间的推移灰飞烟灭了。
那么，面对这一史实，我们如何来思考地域社

会问题呢？ 在一个小尺度的生活空间中，不少外

出服役民众的出现，对生活在这个空间的民众来

说具有何种意味呢？ 在一篇常常被忽视的论文

中，施坚雅谈到了地域专业人群的外向流动问题，
不过他思考的重点，似不在探讨这些人群为乡村

与外界的跨地域联系提供了何种纽带，而是这种

流动如何强化了区域的特色。④ 因此，施氏在探

讨这一问题时，念兹在兹的还是他建构的宏观区

域体系理论。 事实上，跟没有外出服役民众的乡

村相比，这些外出民众的存在，肯定常常让生活于

这些空间的民众，不得不克服空间的重重阻力，去
处理、维系与远在他乡的亲人之间的社会关系。
在服役这一制度提供的动力的推动下，他们所在

的地域社会，也许不时经受到来自远方服役民众

的种种“外力”的强烈撕扯，以致地域社会“内部”
的人际关系，呈现出与我们预想的不尽相同的存

在形态，一系列平日互动相对较少的人际关系，却
可能在这个社会的普通民众的生活中扮演着举足

轻重的角色。 跟地域社会论设想的模型相比，这
一社会的构成，似乎多了一个或若干个外在的社

会“飞地”，这些“飞地” 介入、干扰着地域社会

本体。
从空间流动的角度思考服役实践时，我们不

应把自己局限于流动的两端（出发点和目的点）。
在前近代的交通条件下，跨地域出行往往不是短

短几日就可以完成的，而是需要数十日乃至更长

的时间。 正因为如此，服役民众在旅途的社会经

历，就成为我们应该予以关注的问题。 但如何重

构这种社会经历呢？ 他们是否与同乡或亲人结伴

而行？ 如何与来自他乡的不同陌生人打交道？ 他

们投宿的旅店，在多大程度上类似于马克·奥热

（Ｍａｒｃ Ａｕｇé）所谈的“非地方” （ ｎｏｎ⁃ｐｌａｃｅ），那种

来去匆匆的过客擦肩而过，地方认同难以建立的

空间？⑤ 随着民间文献挖掘的深入开展，我们已

逐渐具备讨论这些问题的条件了：明清日用类书

对行走“江湖”的各种建议，服役民众在出行过程

中或结束后留下的笔记等，为我们了解沿途的经

历提供了正面和侧面的史料。
伴随着跨地域网络的形成，服役民众与家乡

①

②
③

④

⑤

嘉靖《固始县志》卷四，《民物志》，页 ２ａ—２ｂ，成化十一年固始部分乡里被划归商城县管辖，此处的嘉靖数据和

下文的军户数，应该都是划拨后剩下的数据。 此外，县志所载军户数为 １７８７ 户，笔者的统计数是 １７７９ 户，稍有

出入。
嘉靖《固始县志》卷四，《民物志》，页 １６ａ—２９ｂ。
彭超：《从两份档案材料看明代徽州的军户》，第 ８８—９０ 页；道光《休宁县志》卷之一，《疆域》，《中国地方志集成

·安徽府县志辑》第 ５２ 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１９９８ 年版，第 ３１ 页。
Ｇ．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Ｓｋｉｎｎｅｒ， “Ｍｏｂｉｌｉｔ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ｉｎ Ｌａｔｅ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Ｃｈｉｎａ： Ａ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ｉｎ Ｃａｒｏｌ Ａ． Ｓｍｉｔｈ，
ｅｄ． ，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Ｖｏｌ． １，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７６， ｐｐ． ３２７ － ３６４．
Ｍａｒｃ Ａｕｇé， Ｎｏｎ⁃Ｐｌａｃｅｓ：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ａｎ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Ｓｕｐｅｒ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ｙ， ｔｒａｎｓ． Ｊｏｈｎ Ｈｏｗｅ， Ｌｏｎｄｏｎ： Ｖｅｒｓｏ， １９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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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信息沟通，成为无法回避的问题。 很可惜，
有关这一问题，我们对普通民众的了解，仍旧比士

大夫少得多（也许永远如此）。 洪武二十六年，蔡
溥在回乡过程中与家人擦肩而过后，他是否曾给

匆匆北上的母亲和三弟写信（我们知道，蔡溥曾

念过三年书，他是能够识文断字的）？ 他的年谱

没有交代。 可以设想，至少在蔡溥及其子侄、孙辈

三代，不管是经由书信，还是通过返乡服役民众的

口头传达，来自服役地点和沿途的各种信息，肯定

源源不断地传输回家乡；而来自家乡的信息，也经

由同样的回路，不时传输至服役地点。 这种信息

流通方式，如何改变乡民对明帝国的地理和空间

认知？ 又是如何塑造其对帝国的认同？ 这些问题

都有待于日后的探讨。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随之而来的卫所军户与原

籍军户之间感情和义务的弱化，信息流通可能朝

向相反的方向发展。 今天，我们可以从明人留下

的一鳞半爪的信息中窥见一二。 于志嘉介绍的苏

州彭氏家族的个案就是一个例子。 苏州彭氏原籍

江西临江府清江县崇宁乡二十八都。 始祖彭学

一，明初以归附充军，隶籍苏州卫。 历经四代，至
浩、溁、湻三兄弟。 弘治十三年，彭浩年过六旬，是
年他致书江西原籍族人。 经过一百多年时间，苏
州彭氏已与原籍亲属失去了联系。 彭浩修书十三

封，除了老家亲族外，其余的十二封分别寄给十图

十排年里长、军、黄二册书手，藉以宣示自己对族

人别无所求。 不过，书信寄出后，江西方面没有任

何回音。 他们再次建立直接联系时，历史已进入

改朝换代后的嘉庆年间。① 在这种情形下，卫所

军户与原籍军户已接近音信断绝，考虑到军役带

来的种种麻烦，这种事例在明代中后期应不罕见，
不过此时跨地域网络也逐渐走向衰微了。

除了对民众的空间认知和国家认同可能带来

的影响，我们讨论的跨地域流动和网络是否影响

到民众观念世界的其他侧面？ 与远方亲人交流的

需要，是否让掌握读写能力变得更为迫切，并为代

书群体的扩张提供了动力？ 相对频繁的跨地域旅

行，是否为路程书的出现和扩散提供了必不可少

的环境？ 是否为应酬类书籍的销售打开了市场？
与亲人离别的相对频繁，是否对文学的题材（如
离别）产生了某种影响？ 这些都是在思考跨地域

流动和网络过程中生发出来的、但暂时无法回答

的问题。 无疑，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不仅涉及对明

代服役实践的讨论，还牵涉对其他朝代相关实践

的深入比较和讨论。 只有在历史演进的脉络中，
我们才有可能理解社会文化领域出现的每一个值

得注意的新现象。

四、结　 论

　 　 对以服役为契机出现的跨地域流动和跨地域

网络的讨论，为从整体上思考明代中国提供了一

个形而下的视角。 如何观察明代中国？ 不同的学

者可能采取不同的视角。 传统的政治史和制度

史，侧重从宫廷政治和制度演进的角度观察中国；
区域社会史，更多从区域人群与王朝制度、士大夫

文化的互动过程，从地域社会的国家认同建构中

把握中国②；而倡导从周边看中国，意味着对朝

鲜、琉球或安南使者的视角予以更多的关注。 本

文讨论的跨地域流动和网络，则着眼于民众服役

这一事实，思考明代中国的历史空间和“社会”
构造。

在明代前期相当长的时间内，由于服役的缘

故，多达三四百万的民众不得不离开自己的家乡，
跋山涉水，前往远方的工场或军营当差，每年至少

１５０ 多万人因为这个原因行走于明代中国的各个

角落，如此就在他们家乡与服役地点之间，织就了

一张巨大的网。 这个网络受到制度的驱动，以服

役民众为主体，以军事据点和手工工场为基本节

点，更多呈现出横向而非阶序形态，表现出不同于

市场网络和行政体系的特征。 这种以服役为契机

而产生的空间实践和空间格局，是明代为数不多

的民众感受这个王朝的政治空间的一种重要

方式。
对生活在明代的民众来说，因服役出现的跨

①

②

于志嘉：《明清时代军户的家族关系———卫所军户与原籍军户之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七

十四本第一分（２００３ 年 ２ 月），第 １０１—１０２ 页。
在思考中国史上南北社会演进路径的差异时，我们考量的一个最基本的变量已成为国家而非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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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流动和网络，很可能具有多方面的意味。 对

于出行的部分民众而言，参与跨地域流动，意味着

对各地市场行情的了解和商贸机会的获得。 对于

这些服役民众的原籍社会，跨地域流动和网络意

味着来自遥远的“外力”对地域社会中人际关系

的拉扯，或是地域社会向远距离空间的延伸。 在

文化的层面，这种空间实践和空间格局的存在，可
能意味着原籍社会与服役地域之间长期的信息流

通，也可能意味着这一流动和网络的参与者及其

亲属对明帝国的空间认知和国家认同的塑造。
这个跨地域网络的衰弱，可以说经历了漫长

的过程。 明王朝出台的政策，如鼓励余丁在卫落

籍、纳银代役等制度，肯定为这个网络的衰落提供

了助力。 而军户的在地化、卫所军丁的绝户、军户

打通关节脱籍为民等历史过程和现象，也在一定

程度上削弱了卫所军户和原籍军户的联系，加速

了网络的式微。 不过，考虑到军户制度的存在与

明王朝相始终，这个网络的基本构成主体的衰微，
应该是在清初裁撤卫所后才完成的。 不过，漕运

卫所在清代的长时期存续，推延了这张网络最终

退出历史舞台的时间。 当然到了此时，其他形态

的跨地域流动和网络早已取代我们讨论的流动和

网络，成为主导性的空间实践和空间结构了。

Ａｎ Ｅｘｔｒａ⁃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Ｔｈｅ Ｃｏｒｖéｅ Ｌａｂｏｒ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ａｎｄ Ｆａｌｌ ｏｆ ａ Ｃｒｏｓｓ⁃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Ｌｉｕ Ｙｏｎｇｈｕａ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Ｆｕｄ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２００４３３，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ｗｅｒｅ ｒｅｇｉｓｔｅｒｅｄ ｉｎ ｆｏｕｒ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ｉｒ ｍａｊｏ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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